
蓝山县人民政府
行政 复 议 决 定 书

蓝政复决字〔2025〕 第 13号

申请人： 蓝山县XX镇XX村第XX村民小组

委托代理人： 高X， 职务：律师，工作单位：北京XX(天

津) 律师事务所 。

申请人请求

申请人对蓝山县XX镇人民政府2025年2月 14 日作出的

《不予支持申请事项决定书》 (塔府决字〔2025〕 1号) 不服，

于2025年 3月 26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本机关依法予以

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被申请人： 蓝山县XX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 王XX， 职务： 镇长。

，

：

申请人称

1.请求依法撤销蓝山县XX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塔府决字

〔2025〕 1号《不予支持申请事项决定书》 ;

2.责令蓝山县XX镇人民政府依法督促XX镇XXX村村民

委员会改正其在村务公开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及不规范之处，并

要求XXX村村民委员会在限期内重新作出书面答复并送达申

请人 ，

：

— 1

申请人的林地位于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XX镇XX园村第

—



一、 村民委员会的错误答复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XX村民小组，因被他人占用，现为核实案涉林地被占用的合

法性， 申请人于2024年 12月 31 日通过中国邮政 MS (单号：

127796674XXXX) 向被申请人邮寄《信息公开申请表》及附

件材料， 申请公开内容为： “1、 案涉林地自 1953年以来所办

理的林权证等权属证明材料； 2、 案涉林地区域图、 林地面积测

量图及其他相关林权信息； 3、 案涉林地1953年以来的林地权

属变更材料，包括不限于林地权属变更登记表及有关部门批准

材料等； 4、 案涉林地自1953年以来的土地登记底档，包括不

限于土地登记申请书、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土地使用权属来

源证明、 审批表、 地籍调查表、 界址调查表、 登记卡等。 ” 经

查询，被申请人于2024年 12月 31 日签收，至今仍未作出任何

答复，且未作出任何延期通知， 后申请人于2025年 2月6 日向

被申请人邮寄《责令改正申请书》 ,请求被申请人依法督促XX

镇XXX村村民委员会改正其在村务公开中存在的错误及不

规范之处，在限期内重新作出书面答复并送达申请人。后申请人

于2025 年2月 19 日收到被申请人作出的塔府决字〔2025〕 1 

号《不予支持申请事项决定书》 (以下简称“《决定书》 ” ) ,

申请人认为案涉《决定书》 认定事实错误、 适用法律不当且镇

政府未依法履行职责，依法应予撤销，具体理由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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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申请人明确申请公开的是XXX林地自 1953年以来

所办理的林权证等权属证明材料， 而村委会张贴的答复内容却

—



是XXX的林权证信息。 这一错误答复直接导致申请人无法获

取与 自身集体林地权益紧密相关的准确信息。对于村集体林地，

村民小组有权利且有必要清楚了解其权属状况，以保障集体资

产不受侵害。 村委会的错误答复使得申请人在林地相关事务管

理以及监督上失去了关键依据， 极大地阻碍了申请人对集体林

地的正常管理和监督，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知情权、 参与权和

村集体事务监督权。 这种错误答复行为违背了基本的村务公开

原则， 破坏了村民对村委会的信任， 在已作出答复的情况下，

就应当保证内容的准确性， 这种错误答复理应得到纠正。

其次， 据申请人初步了解，村民委员会处掌握申请人所申

请的信息， 村民委员会应当按照申请人的要求提供正确的材料。

申请人曾向蓝山县人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蓝山县人民政府作

出蓝政公开办依附〔2024〕 2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 ,提供

了《塔峰镇XX村组集体山林均股、均利分配方案》,其中载明：

“二、 权属确认 …·以上林权证由黄XX保管。 ” 而黄XX是

其错误提供相关材料明显不利于村务公开、 村民监督

当时XX村村主任。 故， 村委会应当保留申请人所申请的信息，

。

二、 申请人申请的林权证信息与村民权益紧密联系，应当

属于村务公开的范畴。
林地作为村集体的关键资产， 其权属状况与村集体利益以

及村民个人权益紧密相连。 案涉林权证所涉林地位于申请人所

在村小组， 该林地的权属证明材料公开对于村民监督集体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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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履职而缺乏合法性基础，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权益。

综上，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的行

政行为违法，侵犯其合法权益。 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复议法》 第六条规定， 向贵府提起复议申请。 请求贵府在

全面审查本案事实的基础上，支持申请人的请求， 维护申请人

之合法权益 。

被申请 人称 ：

一、 塔府决字〔2025〕 1号《决定书》 认定事实清楚。

二、 塔府决字〔2025〕 1号《决定书》 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2024年 11 月4 日申请人向XX镇XXX村村民委员会(以

下简称村民委员会) 邮寄村务公开申请表， 申请公开： 案涉林

地自1953年以来所办理的林权证等权属证明材料， 实际包括：

“1、 案涉林地自 1953年以来所办理的林权证等权属证明材料；

2、 案涉林地区域图、 林地面积测量图及其他相关林权信息； 3、

案涉林地1953年以来的林地权属变更材料， 包括不限于林地权

属变更登记表及有关部门批准材料等； 4、 案涉林地自1953年

以来的土地登记底档，包括不限于土地登记申请书、 申请人身

份证明材料、 土地使用权属来源证明、 审批表、 地籍调查表、

界址调查表、 登记卡等。 ” 申请人申请村务公开的内容，属于

不动产登记信息。

。

申请人提出， 村民委员会的错误答复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

益。 申请人的主张是错误的。 申请人请求公开的内容实际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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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林地“XX岭” 林权证的登记信息， 而林权证的登记信息属

(二) 申请人提出， 申请人申请的林权证信息与村民权益

紧密联系， 应当属于村务公开的范畴。 申请人的主张是错误的。

因村民委员会没有行使行政登记的法定职责， 《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 第三十条规定所列举的村务公开事项，当然不包括林权

证登记信息的公开。 申请人认为“林权证信息应当属于村务

于不动产登记信息，依《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第七条规定 ，

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

理，蓝山县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为蓝山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

对林权证进行登记的行为属于行政登记行为，村民委员会不具

有对林权进行行政登记的主体资格，也没有保管相关信息资料

的职责。 因XX村的林地都是由集体统一管理的，《分配方案》

载明： “以上林权证由黄XX保管。 ” 该记载内容只是明确林

权证正本由黄XX保管，黄XX无权保管除林权证正本以外的

其它不动产登记信息 (就像房产证一样，不动产登记机构颁发

的房产证正本由房产所有人保管，其它房产登记信息资料均由

不动产登记机构保管) 。 《分配方案》 还明确记载： 山场地名

“干冲、 X X岭、 X X 岭、 腊树冲等 19处” ,此处只列举了

部分山场的地名， X X村的这些山场是连片的， 山场地名存

在一山多名的情况，在实际登记时只以“XX岭” 的地名进行

登记，村民委员会将实际保管的“XX岭” 林权证在村务公开栏

进行张贴答复，不存在错误答复的问题。

公

— 6 —



开的范畴” ,完全是申请人的主观推定。 申请人请求村民委员会

公开林权证的登记信息， 属于典型地错列被申请人的情形，

(三) 申请人提出，镇政府作为监督主体，应当履职却未

依法履行监督职责。 申请人的主张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三十六条第七项规定， 对所申请

公开信息属于不动产登记资料等信息，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对

信息的获取有特别规定的， 申请人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

规定办理。 对林权证登记信息的了解，既不是村务公开的事项，

也不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而属于权利人 、 利害关系人向不

动产登记机构申请查询的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权利人、 利 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 复

制不动产登记资料。 因此， 申请人如需了解林权证的登记信息，

可以依法申请查询。

综上所述， 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没有法律依据。 塔府决字

〔2025〕 1号《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请

蓝山县人民政府依法维持

监督权的行使必须依法进行，|不能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

如果对村民委员会没有职责的事项进行监督，就超出了被申请

人应有的权利范围，属于越权行为，越权行为违背了行政法治

原则，是无效行为。 因村民委员会没有公开林权证登记信息的

职责，对申请人的请求事项， 被申请人XX镇人民政府没有监

督的法定职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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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理查明： 申请人于2024年 11 月 4 日向XX镇XXX 

村村民委员会邮寄《信息公开申请表》 及附件材料，申请公开

的内容为： “1、 案涉林地自 1953年以来所办理的林权证等权

属证明材料； 2、 案涉林地区域图、 林地面积测量图及其他相关

林权信息； 3、 案涉林地1953年以来的林地权属变更材料，包

括不限于林地权属变更登记表及有关部门批准材料等； 4、 案涉

林地自 1953年以来的土地登记底档， 包括不限于土地登记申请

书、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土地使用权属来源证明、 审批表、

地籍调查表、 界址调查表、 登记卡等。 ” 在该《信息公开申请

表》 中， 申请人未明确说明需要公开信息的林地名称及四至范

围。 2025年1 月 24 日， 申请人始得知XX镇XXX村村民委员会

在村务公开栏中张贴了答复内容， 申请人得知答复内容后，认

为其申请公开的是XX岭的林权证信息， 而XX镇XXX村民委

员会公开的是XX岭的林权证信息，该答复内容错误且并未及

时告知申请人公开信息的情况，导致申请人无法正常获取所需

信息，严重影响了申请人对集体林地情况的了解，损害了申请

人的知情权和村集体事务的监督权。 2025年2月6 日，

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责令改正申请书》 ,请求被申请人依法

督促XX镇XXX村民委员会改正其在村务公开中存在的错误及

不规范之处， 并在限期内重新作出书面答复并送达申请人。收到

申请材料后，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向XXX村村民委员会申请

公开地名XX岭林权证 (该林地的林权证由XX镇XXX

—



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均在法定期间提供了证据资料

村村民委员会保管) 等权属证明材料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 村

民委员会以张贴地名为XX岭林权证信息的形式进行答复的行

为， 不存在错误答复导致申请人无法获取所需信息的问题， 也

不存在严重影响申请人对集体林地情况的了解的问题，更不存

在损害申请人的知情权和村集体事务的监督权的问题。 2025年

2月 14 日， 被申请人作出《不予支持申请事项决定书》 (塔府

决字〔2025〕 1号) 并送达申请人

。

综上， 被申请人尚未全面履行法定监督职责， 作出的《

本机关认为： 申请人向XX镇XXXX村民委员会邮寄的

《信息公开申请表》.中未明确说明需要公开信息的林地名称及

四至范围，且其中申请公开的部分内容不属于村务公开事项，但

是XX镇XXX村村民委员会未向申请人明确需要公开的信息

， 在进行信息公开答复时也仅是张贴在村务公开栏目中，未告

知申请人对该事项的处理结果，XX镇XXX村村民委员会在

村务公开中确实存在不规范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三十一条之规定， 申请人以此请求被申请

人依法督促XX镇XXX村村民委员会改正其在村务公开中存在

的错误及不规范之处并无不当，被申请人在未查实XX镇

XXX村村民委员会在村务公开中是否存在不规范情形的情况

下作出《不予支持申请事项决定书》 (塔府决字〔2025〕 1号)

属于事实认定不清。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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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支持申请事项决定书》 (塔府决字〔2025〕 1号) 认定事实不

清。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

(一) 项之规定， 决定如下：

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 可在本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 向道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撤销XX镇人民政府作出的《不予支持申请事项决定书》

(塔府决字〔2025〕 1 号) , 责令被申请人XX镇人民政府在收

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对申请人关于XXX村村民委

员会村务公开事项的申请继续进行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

，

蓝山县人民政府

2025年 5月-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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